
5-1-10-1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九）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邮编：100032 

 



5-1-10-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九） 

 

京天股字（2020）第 378-10 号 

致：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发行人”或“公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担任公司本次

发行并上市的专项中国法律顾问，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

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42 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就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出具了京天股字（2020）第 378 号《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

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京天股字（2020）第 378-1 号《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

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京天股字（2020）第 378-2 号《北京

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京天股字（2020）

第 378-3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

京天股字（2020）第 378-4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三）》”）、京天股字（2020）第 378-5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内

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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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四）》”）、京天股字（2020）第 378-6 号《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五）》”）、京天股字（2020）第 378-7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六）》”）、京天股字

（2020）第 378-8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七）》（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七）》”）及京天股字（2020）第 378-9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

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八）》（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八）》”）。 

鉴于发行人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且天职国际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

天职业字[2022]11245 号《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以下简称

“《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2]11245-2 号《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

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差异审核报告》（以下简称“《差异审核报告》”），现

本所就发行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及其他需说明的事项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作为《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

《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

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七）》及《补充法律意见

（八）》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

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

（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七）》及《补充法律意见（八）》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本所在《法律意见》《律

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

（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

充法律意见（七）》及《补充法律意见（八）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同样

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中，中国证监会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申请文件于

2020 年 8 月 4 日出具的 201577 号《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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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简称为“《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审核人员针

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申请文件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提出的补充反馈意见简

称为“《补充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申请文件于

2021 年 3 月 4 日出具的 201577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简称为“《二次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审核人员于 2021 年 4 月提出的

二次反馈补充问题简称为“《二次反馈补充问题》”。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另有解

释或说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

（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补

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七）》及《补充法律意见（八）》中的名词释

义或简称也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报告期”指 2019 年、

2020 年及 2021 年。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被用于其他任

何目的。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可以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本次发行并上

市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并提交中国证监会，并依法对所出

具的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

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法律类第 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

业务执业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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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发行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 

（一）发行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基本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于 2016 年开始开展切削液

处理业务，该业务涉及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主要是不锈钢平台、不锈钢管道、不

锈钢罐体、压滤机、搅拌器、各类泵体及流量计等；由于当时市场上无公开可比

公司相关业务进行参照，故发行人切削液处理业务相关机器设备参照发行人的原

有固定资产折旧政策采用 10 年计提折旧；随着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探索，不断

积累相关使用经验，对切削液处理业务相关固定资产机器设备折旧年限进行更精

细化的管理，对不锈钢平台、不锈钢管道、不锈钢罐体、压滤机等结构稳定耐用

的设备按照 10 年计提折旧，对搅拌器、各类泵体、流量计等易损件按照 5 年计

提折旧；为了财务核算的一致性，发行人于 2021 年度将切削液处理业务相关机

器设备整体调整为按照 5 年计提折旧，同时对以前年度进行调整。 

2022 年 4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前期

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发行人全体独立董事亦对前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

据及财务报表能更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当时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

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已履行了必要的内

部审议程序。 

（二）发行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相关事项的更正 

因发行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本所律师对涉及发行人报告期内相关财务数

据及事项进行如下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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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年报相关事项的更正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58,567,820.96 元、85,059,478.44 元、

133,426,172.73 元，同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56,889,266.95 元、83,263,724.66

元、126,294,163.68 元。 

2、关于历次反馈问题相关事项的更正 

（1）《反馈意见》回复相关事项的更正 

1）《反馈意见》第 1 题之“（二）补充披露历次股权变动的原因及定价依据

是否合理公允，宁夏基隆退出原因，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委托持股、

股份代持等情形”之“2、宁夏基隆退出原因，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是否存

在委托持股、股份代持等情形”之“2.1 宁夏晶隆退出原因，对公司业务发展的

影响”之“（2）宁夏晶隆退出对发行人业务发展的影响”部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净利润 5,856.78 8,505.95 13,342.62 

2）《反馈意见》第 3 题之“（一）补充披露综合水处理业务的具体内容和业

务模式，该业务发展历史，与其他主营业务之间的关系，报告期内综合水处理业

务增长较快的情形下分析出售上述资产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具体出售资产内

容，交易定价是否公允合理”部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2020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55,988.66 万元，年度净利润为 8,505.95 万元，

相对于 2019 年净利润增长 45.23%。 

（2）《二次反馈补充问题》回复相关事项的更正 

1）《二次反馈补充问题》第 4 题之“（二）硅材料清洗服务、切削液处理业

务采用成本加成定价原则的具体内容，“成本”的具体内容，与发行人实际成本

的区别及差异原因、差异金额情况，“加成”具体金额或者比例情况、主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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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硅材料清洗业务付款条件从 2018、2019 年的收票后 60 天付款变为收票后 90

天付款的原因及对发行人影响”之“2、“成本”的具体内容，与发行人实际成

本的区别及差异原因、差异金额情况”部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报告期内，切削液处理业务各年在进行价格谈判报价时的预计单位成本与实

际单位成本的金额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预计单位成本（元/吨） 48.98 55.77 - 
实际单位成本（元/吨） 35.09 44.46 - 
单位成本差异（元/吨） -13.89 -11.31 - 

注：报告期内，2020 年度、2021 年度，双方进行了年度成本谈判。 

2）《二次反馈补充问题》第 8 题之“（五）发行人在股转系统披露的公告是

否存在遗漏关联方的情况，发行人与遗漏披露的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发行

人与已披露的关联方是否存在遗漏披露关联交易的情况，发行人遗漏披露的关联

交易具体情况，相关金额占当年净资产比例，是否构成重大违法，是否达到了公

开谴责标准”之“2、股转系统挂牌期间披露的关联交易情况”部分相关内容更

正如下： 

发行人在股转系统挂牌期间披露的关联交易与本次 IPO 申请文件的差异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 2018 年 2018 年度关联交易差

异的主要原因 
关联采购 229.44 6,280.89 - 
关联销售 1,209.39 51,720.93 - 经常性 
关联租赁 20.06 930.42 - 

IPO 申请

文件 
偶发性 发行人接受关联方贷款 - 5,000.00 - 

关联采购 - 6,912.72 - 
关联销售 - 51,691.07 - 经常性 
关联租赁 - 564.09 - 

股转系统

信息披露 
偶发性 无 - - - 

关联采购 229.44 -631.84 

代收员工通勤车费用及

餐费并代员工向内蒙古

中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支付，招股说明书作为

“代收代付“关联交易

予以单独列示 
关联销售 1,209.39 29.86 审计调整 

差异 经常性 

关联租赁 20.06 366.33 1、发行人在股转系统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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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公告未包含向内蒙

古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

有限公司及内蒙古中环

协鑫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的关联租赁； 
2、审计调整。 

金额 1,458.89 396.19 - 遗漏的关

联交易 占净资产比例 4.39% 1.43% - 
金额 - 631.84 - 多披露的

关联交易 占净资产比例 - 2.28% - 

发行人接受关联方贷款 - 5,000.00 

发行人在股转系统的公

告中未将天津汇登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第

三方向发行人发放贷款

作为关联交易列示 
金额 - 5,000.00 - 遗漏的关

联交易 占净资产比例 - 18.01% - 
金额 -- - - 

偶发性 

多披露的

关联交易 占净资产比例 - - - 
金额 1,458.89 5,396.19 - 遗漏的关

联交易 占净资产比例 4.39% 19.43% - 
金额 - 631.84 - 

合计 
多披露的

关联交易 占净资产比例 - 2.28% - 
注：除上表所列遗漏关联交易差异外，股转挂牌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8 日间发行

人与中环股份及其关联方的 2.58 万元融资租赁费用未披露。 

据此，《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

（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补

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七）》及《补充法律意见（八）》涉及的上述

相关表述作出相应修改。 

二、关于《补充法律意见（八）》其他事项的更正 

（一）《补充法律意见（八）》“第五部分 《二次反馈补充问题》回复更新”

之“《二次反馈补充问题》第 6 题”之“（4）六人控制的企业与发行人存在共同

客户及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包括关联方名称、具体关联关系、共同供应商、共同

客户及采购销售内容、金额、数量、单价及定价公允性，是否存在利用共同客户、

供应商调节发行人利润的情况”之“1、徐彬控制的企业与共同客户及供应商的

采购情况”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3）2021 年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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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共同客户或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金额 
（万元） 

天津建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 108.20  

天津华昌管道疏通有限公司 劳务服务 81.24 

天津达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检测材料 22.23 华科新能 

8 家采购金额分别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

司 
备品五金件、咨询服务、

办公用品、工作服 18.46 

租赁 509.31  

自来水 55.56 中环系 

燃动 33.50  

天津达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检测材料 53.87 

江阴市中泰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水处理耗材 22.99 

海博运维

（宜兴）科

技发展有

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和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水处理化学品 0.35 

污水 1,117.39 

自来水 243.67 

租赁 147.72 
中环系 

燃动 70.85 

天津新康水处理有限公司 设备安装 252.00  

呼和浩特市和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水处理化学品 243.84  

江阴市中泰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过滤器及配件 200.99  

中大贝莱特压滤机有限公司 压滤机 183.84  

天津达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试验室仪表仪器 79.74  

内蒙古赋朗商贸有限公司 备件 16.18  

江苏广亚流体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水泵及配件 15.55  

内蒙古铭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备件 14.13  

内蒙古华

凯环保科

技有限公

司 

13 家采购金额分别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

司 

保洁安全服务、废液处

理、技术服务、备品备

件、标识牌制作、工作

服 

36.01 

租赁 168.42 
中环系 

燃动 134.48  

天津华昌管道疏通有限公司 劳务服务 214.72  

江阴市中泰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水处理耗材 86.63  

天津达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检测材料 76.79  

天津新康水处理有限公司 劳务费 59.03  

铧润泽（天

津）科技有

限公司 

天津市苏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劳保及备件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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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值（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费 19.40  

江苏广亚流体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水泵备件 19.13  

天津意匠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铭牌制作 10.08  

4 家采购金额分别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

司 材料、工作服、检测费 9.56 

合计 4,351.21  

注：1、华科新能、海博运维（宜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华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铧润泽（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为发行人间接持股 5%以上的股东徐彬控制的企业；2、上述统

计为含税金额，不含徐彬控制的企业间的内部交易；3、2021 年，发行人及徐彬控制的企业

对上表中环系外的共同客户或供应商的交易金额，不存在同时超过 300 万的情况。 

（二）《补充法律意见（八）》“第五部分 《二次反馈补充问题》回复更新”

之“《二次反馈补充问题》第 6 题”之“（4）六人控制的企业与发行人存在共同

客户及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包括关联方名称、具体关联关系、共同供应商、共同

客户及采购销售内容、金额、数量、单价及定价公允性，是否存在利用共同客户、

供应商调节发行人利润的情况”之“3、徐彬控制的企业、发行人与同一共同客

户或供应商均发生交易的情况”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报告期内，华科新能及其子公司、发行人与同一共同客户或供应商均发生交

易且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情况如下： 

（1）华科新能及其子公司向共同客户或供应商采购的主要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向共同客户或供应商采购 
年度 

关联方 共同客户或供应

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冷却水系统备件、配

电柜备件 757.92  
华科新能 中环系 

租赁 1.80 

租赁 210.16  华科新能子公

司 中环系 
燃动 0.40 

污水 82.37  

自来水 27.11  

租赁 74.45 
华科新能子公

司 中环系 

燃动 10.33 

2019 年 

华科新能子公 中环系 燃动 1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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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租赁 11.26 

合计 1,298.83 

租赁 8.50 
华科新能 中环系 

材料 2.72 

租赁 730.30 华科新能子公

司 中环系 
燃动 0.45 

污水 795.95 

自来水 175.31 

租赁 101.57 
华科新能子公

司 中环系 

燃动 82.32 

燃动 230.44  华科新能子公

司 中环系 
租赁 23.17  

2020 年 

合计 2,150.73 

华科新能 中环系 电气柜维修 2.57 

租赁 509.31 

自来水 55.56 华科新能子公

司 中环系 

燃动 33.50 

污水 1,117.39 

自来水 243.67 

租赁 147.72 
华科新能子公

司 中环系 

燃动 70.85 

租赁 168.42 华科新能子公

司 中环系 
燃动 134.48 

2021 年 

合计 2,483.47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六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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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九）》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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